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重点培育人才 

支持计划”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校

党发〔2014〕77 号）文件精神，激发广大科教人员的积极性，支

持有潜力的青年科教人员快速成长，根据《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重

点培育人才培育方案》要求，结合学院工作及人才队伍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施“重点培育人才支持计划”遵循以下原则： 

1.党管人才，统筹实施； 

2.精准培育，重点支持； 

3.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第三条  “重点培育人才支持计划”由三个项目构成。分别

为“凤岗卓越社科人才”、“凤岗年度科研标兵”和“凤岗年度科

研新星”。 

第四条  在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学院党政综合

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格条件 

第五条  “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计划支持名额不



 

 
 

限，每年遴选一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者给予支持：  

1.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恪守科学道德，品行端正，无学术不端行为。 

2.获批至少 2项国家级课题，具有较高的科研发展潜力。  

3.至少 1 项成果发表在学院人文社科权威及以上等级期刊；

或至少 4项成果发表在学院人文社科重点及以上等级期刊、中科

院二区及以上 SCI/SSCI 期刊；或至少 8 项成果发表在

SCI/SSCI/CSSCI收录期刊。 

    4.获得至少 1项省部级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教

学成果奖；或获批至少 1项省部级及以上教改项目；或至少 1份

咨政报告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批示。 

第六条 “凤岗年度科研标兵”。每年计划奖励 1-2 名，每年

遴选一次。申报者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恪守科学道德，品行端正，无学术不端行为；

科研信誉良好，科研成果在本领域有创新和影响。 

第七条  “凤岗年度科研新星”。每年计划奖励 2-3 名，每

年遴选一次。申报者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恪守科学道德，品行端正，无学术不端行为；

科研信誉良好，具有创新发展潜力；副教授及以下职称，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 

第八条  当年有 3项及以上成果发表在 SCI/SSCI/CSSCI收录



 

 
 

期刊者可申报评选“凤岗年度科研标兵”或“凤岗年度科研新星”。

申报当年有以下成果之一者，可优先获得奖励：（1）获批国家级

重大(重点)项目或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获得省部级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3）有成果发表在学院人文社科权威及以上期刊；（4）获

得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计划者。 

第三章  遴选程序 

第九条  个人申报。每年 12 月 20 日前，个人提交申报表及

支撑材料至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第十条  组织评审。学院对个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和

汇总，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评选并提出拟支持项目名单。 

第十一条  学院审议和公示。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对拟支持项

目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将经费划拨到项目

负责人名下。 

第四章  支持政策 

第十二条  给予“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2

万元的特殊支持，用于开展人文社科自主选题研究和团队建设等。

支持经费分 3年拨付，每年拨付 4万元。 

第十三条  给予“凤岗年度科研标兵”2万元的奖励，与年

终津贴一同发放。 



 

 
 

第十四条  给予“凤岗年度科研新星”1万元的奖励，与年

终津贴一同发放。 

第五章  服务管理 

第十五条  建立支持计划申报约束机制，提高计划实施的公

正性和科学性。 

1. 入选“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者，支持期间不得

申报其他支持计划。 

2. 每人每次只能申报一项支持计划。 

3. 申报“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的科研材料与本人

上一次入选本计划的材料不得重复。“凤岗年度科研标兵”、 “凤

岗年度科研新星”入选之后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同类型奖励。 

第十六条  建立入选者考核机制和退出机制。 

1．学院组织专家评审组对“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者进行中期检查。 

2.“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期检查合格者，

继续按年度拨付支持经费；对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及时予以退出。 

3.对弄虚作假、违反职业道德、学术不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的，或受刑事处罚的，及时予以退出。 

2．考核基本要求： 

（1） “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支持期间，除限项原

因外，入选者应积极申报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或教育部重大攻



 

 
 

关项目； 

（2）积极申报省部级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教

学成果奖； 

（3）努力在学院人文社科权威及以上期刊发表高水平成果； 

（4）积极申报各项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计划。 

第十七条  建立入选者滚动支持机制。 

“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终期考核成效显著，达成以

下 1-4 项指标中的 2 项指标者，可直接滚动至下一轮支持计划： 

（1）获批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或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2）获省部级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及以

上，或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

以上； 

（3）有 1项及以上成果发表在学院人文社科权威及以上期

刊。 

（4）获得 1项及以上省部级及以上人才支持计划。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涉及的教学科研成果均要求第一作者或

独立作者，且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人文〔2019〕17 号

文件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 1：“凤岗卓越社科人才支持计划”申报书 

附件 2：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年度重点培育人才奖励申报表 

附件 3：学院人文社会科学指定期刊目录 


	CCF20211228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重点培育人才支持计划”暂行办法

